
莆田市莆仙戏保护传承条例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７日莆田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莆仙戏的保护传承,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福建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莆仙戏的保护、传

承与发展,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下列与莆仙戏相关的具有历史、文

学、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实物和场

所,受本条例保护:

(一)方言、唱腔、道白、音乐、传统表演

艺术、舞台美术等;

(二)代表性剧目、剧本、曲谱等;

(三)乐器、服装、道具、脸谱、化妆原料

等制作技艺;

(四)文献档案、口述历史、影音资料、器

具实物等;

(五)建 (构)筑物、遗迹、场所等;

(六)演出规俗、观戏风俗等传统民俗;

(七)其他需要保护的对象.

第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莆仙戏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纳入本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

好保护传承工作.

第五条　市、县 (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莆仙戏保护传承工作,会同

有关部门编制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

发展和改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

理、档案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莆仙戏

保护传承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 (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应当开展莆仙戏资源普查,建立莆仙戏资源数据

库和信息共享平台,采用文字、图片、录音、录

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开展莆仙戏档案

资料、口述历史、珍贵实物以及相关技艺的收集

归档、抢救和保护,整理、复排和演出具有代表

性和即将失传的传统优秀莆仙戏剧目.

博物馆、档案馆以及专门从事莆仙戏保护工

作的单位应当依法对莆仙戏档案资料、珍贵实物

等进行征集、收购,做好数字化保护.

第七条　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认

定莆仙戏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

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可以依法合理

利用代表性项目,开展技艺传授、艺术创作、戏

剧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项目保护单位应当制定实施项目保护传承计

划,全面收集项目的资料、实物,保护有关建

(构)筑物、场所,挖掘整理莆仙戏经典剧目,

推荐和培养代表性传承人.

代表性传承人应当依法开展传承活动、培养

后继人才,妥善保存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保护

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参与莆仙戏宣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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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创作等活动.

鼓励莆仙戏代表性传承人、艺术名家设立莆

仙戏传习所、工作室等,开展带徒授艺等传习

活动.

第八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莆

仙戏的艺术院校建设,在教师配置、人才引进、

学费减免等方面予以支持.

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开设莆仙戏编剧、

导演、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相关专业和培养

方向,聘请莆仙戏代表性传承人、艺术名家担任

专业导师,提升办学层次,形成艺术人才培养学

历教育体系.

鼓励莆仙戏演出院团与高等院校、职业学校

联合办学,培养莆仙戏专业人才.

第九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国有院团、项目保护单位建设,制定

符合莆仙戏行业特点的人才招聘方案,通过专家

评估、专业技能考核等方式引进专业人才,对高

层次人才、紧缺急需人才可以实行协议工资、项

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方式.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莆

仙戏艺术从业人员职称评聘管理,根据实际情况

予以政策倾斜,对获得重要奖项或者长期服务基

层的优秀人才,优先聘任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

公平有序的民间职业剧团激励机制,支持有条件

的民间职业剧团建设院团基地和自有剧场;支持

民间职业剧团从业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并定期组

织、推荐从业人员参加专业深造、进修或者培

训;支持高层次人才参加国有院团、艺术院校公

开招聘和引进.

民间职业剧团应当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

险,鼓励民间职业剧团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

第十一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莆仙大剧院等场所建设,妥善保护利用莆仙戏的

古戏台、古遗迹,统筹利用传统风貌建筑、历史

建筑、工业遗址等设立莆仙戏传习、排练、演出

场所,合理布局莆仙戏演出空间.

鼓励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

构和档案馆等文化事业机构设立展室,用于莆仙

戏的展示、传承、收藏和研究.

鼓励群众艺术馆、青少年宫、老年人活动中

心、村居 (社区)活动中心等设立莆仙戏主题活

动室,用于莆仙戏表演、交流和研讨活动.

第十二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莆

仙戏保护传承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莆仙戏保护

传承专项资金,用于莆仙戏项目的抢救、保护、

宣传、交流、会演,代表性传承人和老艺人补

助,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其他

符合资助条件的莆仙戏保护传承支出.

第十三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扶持

莆仙戏艺术创作,鼓励新编原创和整理改编优秀

剧本,支持各类演出院团、从业人员参加各级专

业赛事,对项目获奖者和获奖剧目,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规定给予扶持和奖励.

第十四条　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

捐资、依法设立公益基金、开展戏剧创作和理论

研究、开发具有莆仙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等方式,参与莆仙戏保护传承工作,推动莆仙

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捐赠用于莆仙戏公

益事业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支持市戏剧家协会定期举办莆仙戏戏剧会

演,并为其开展活动提供必要保障.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莆

仙戏代表性剧目、文明小戏等的宣传,传播莆仙

戏艺术.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

场所、公园、广场、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

的公共场所经营管理者,对宣传展示莆仙戏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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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供便利.

第十五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莆

仙戏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组织莆仙戏演出院团开展公益

性活动,推动莆仙戏进校园、进农村.各级机关、

企事业单位应当鼓励干部、职工观看莆仙戏.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应当结合节庆、民俗、文旅推介、公共服务

等活动,组织在商贸中心、集市、旅游景点、特

色街区、特色村落等展演莆仙戏艺术.

第十六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

莆仙戏对外合作和交流,支持莆仙戏演出院团、

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国内外巡演、

展演.

第十七条　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建立市场巡查责任制

度,组织开展莆仙戏演出市场监管工作,依法查

处擅自使用其他莆仙戏演出院团名称或者与其近

似名称的行为和各类违法违规演出活动,规范市

场秩序.

市、县 (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引导

建立莆仙戏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

业规范,引导、督促会员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法规已经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莆

仙戏相关资料、实物、场所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并由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条　擅自使用其他莆仙戏演出院团名

称或者与其近似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依法

处罚.

第二十一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莆仙戏保护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以下情

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及时收集、整理或者妥善保存莆仙

戏相关档案资料、口述历史、珍贵实物,致使莆

仙戏资源受到破坏、损毁、流失,或者导致现存

的莆仙戏代表性剧目以及相关技艺失传的;

(二)在莆仙戏项目及其保护单位、代表性

传承人评审认定过程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

(三)对扰乱莆仙戏演出市场经营秩序的行

为不予监管、制止、处罚的;

(四)挤占、截留、挪用莆仙戏保护传承经

费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关于县 (区)人民政府

的规定,适用于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莆仙十音八乐

等与莆仙戏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可以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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